附件4-2: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目前，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共有执法机动车辆6辆，都存在机械老化和车况不良等情况，各街道中队无工作车辆，用车依靠电瓶车，车辆严重不足，已影响我局城市管理工作开展。为满足区城市管理局车辆使用需求，切实改善车辆紧缺的情况，确保城市管理工作正常开展，根据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区城市管理局拟以购买服务方式解决开展城市管理工作辅助用车需求，所需车辆46辆，购买服务期限3年，计划从2020年1月--2023年1月，具体费用：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应达到解决呈贡区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用车困难并设定相对应的绩效指标，经过一系列严格实施，该项目已高质量完成并达到目标设定值。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年初预算为人民币450万元/年，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购买服务，最终中标单位为呈贡区城市投资集团，招标期限为三年，中标价为420万元/年，该项目总运行1260.00万元，政府采购节约资金30万元/年，节约率为6.67%。2020年“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第一年费用420万元/年经过上局办公会讨论研究并按照合同约定实现支出。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因项目周期长，金额大，以公开招投标形式实施政府采购，该项目严格按照云南省政府采购流程要求组织实施，通过政府采购计划公示，采购计划审批，委托代理，入场公招，中标公示，合同签订备案公示等最终落实项目实施。“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的主要需求为辅助用车车型需求，围绕辅助用车产生的相关用车服务 ：例如车辆维修、年检、保险、油料等费用均包含在该项目采购金额内。
四、项目绩效情况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预算为人民币450万元/年，招标期限为三年，最终中标价为420万元/年，三年总运行费用为1260.00万元，政府采购节约资金30万元/年，节约率为6.67%。呈贡区城市投资集团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面包车、SUV、皮卡车和运兵车工四种车型，同时提供车辆维修、救援服务、车辆年审服务、车辆保养服务、购买车辆保险、提供每车每年不低于三万公里的燃油供应以及提供专业专车专人服务，以上车辆服务及租金均包含于招投标中标价中。该用车模式城管局城管用车困难问题还降低了区城管局车辆管理人力、物理成本及精力，“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是城管工作更加灵活，处置各种突发事件机动性更强。
五、存在的问题
“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通过接近一年的运行，发现存在一下问题。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车辆被分散到各个执法中队及部门，分散较散，但城管局对于该项目的管理组织仅限于个人，管理不成体系，仅个人难以对分散使用的车辆进行完善的统一管理。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首先，在“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项目运行现有问题上加强项目管理，就目前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提出建议。其次，在项目运行第三年积极开展下一轮“城市管理辅助用车服务”政府采购工作，避免造成城管局用车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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